
问题解答

关于《 企业会计准则—中期财务

报告》的若干问题解答（下）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

问：企业在编制中期会计报表时应当遵循哪些确认与

计量原则？

答：中期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基本原则

根据中期财务报告准则的规定，企业在编制中期会计报

表时应当遵循以下确认与计量的基本原则：
1、企业应当在中期会计报表中采用与年度会计报表相一

致的会计政策，不得在中期内随意变更会计政策，以保持前后

各期会计政策的一贯性，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有用性。
2、企业如果在中期变更会计政策，应当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规定的允许

企业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条件，与此同时，中期财务报告准则

还规定，如果在上年度资产负债表日之后发生了会计政策变

更，且该变更了的会计政策将在本年度会计报表中采用，则中

期会计报表才应当采用该变更了的会计政策。
3、中期各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标准应当与年度会计报

表相一致。
4、企业财务报告的频率不应当影响其年度结果的计量，

中期会计计量应当以年初至本中期末为基础。
5、在中期会计计量过程中，会计估计变更的处理应当符

合规定。对于会计年度内以前中期的会计报表项目在以后中

期发生了会计估计变更，则在以后中期会计报表中应当反映

这种会计估计变更的金额，但对以前中期财务报告中已反映

的金额不再作调整。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规定的原则对中期会计估

计变更进行处理。
6、对于季节性、周期性或者偶然性取得的收入，除了在会

计年度末允许预计或者递延的之外，企业都应当在发生时予

以确认和计量，不应当在中期会计报表中预计或者递延。这些

收入的确认和计量原则应当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收

入》、《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企业会计准则——租

赁》等的规定。
7、对于会计年度中不均匀发生的费用，除了在会计年度

末允许预提或者待摊的之外，企业都应当在发生时予以确认

和计量，不应当在中期会计报表中预提或者待摊。

问：中期确认和计量原则在一些重要会计事项处理上

如何把握？

答：试举一些事例予以说明：

1、存货

尽管企业的存货往往处于不断的流转过程之中，而且在

每个中期末或者年末都涉及到存货数量的确定和成本的计价

等问题，但是，企业在编制中期财务报告时，应当采用与会计

年度末相同的原则来确认和计量存货。为了节约成本和时间，

企业在各中期末对存货进行计量时，可以比会计年度末采用

更多的会计估计。
2、合同或者预计购买价格的变化

在中期末，企业如果可以判断购货折扣基本确定已经赚

得或者将会赚得（或者销货折扣很可能已经发生或者将会发

生），应当将其作为购货价格（或者销货价格）的抵减，以购货

价格（或者销货价格）扣减数量折扣后的净额来确认和计量购

货成本（或者销货收入），及时反映购货价格（或者销货价格）

的变化。同样地，企业提供的劳务、发生的人工费等，如果合同

规定存在数量折扣，企业亦应当用与上述购货或者销货折扣

相同的原则进行处理。但是，对于合同没有规定、带有随意性

的数量折扣则不能够事先预计。
3、资产减值

在每一中期末，企业都应当按照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计

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按照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计提坏账准

备，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按

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的原则，对长期投资、委托贷

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确认

减值损失。中期末采用的资产减值测试、确认和转回的标准应

当与会计年度末所采用的标准相一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

业在每个中期末都应当象会计年度末那样对各相关资产作全

面、详细的减值测试和计算。企业在中期末可以只对自上一会

计年度末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减值迹象进行检查，如果检查发

现存在重大的资产减值情况，再进行相关测试和计算，确认减

值损失。
4、预计负债

如果企业在中期发生的事项导致企业承担了一项现时义

务（无论该义务是法定义务还是推定义务），而且履行该义务

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企业就应当在中期末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的规定，将其确认为一项负债，

计入预计负债，而且其确认和计量的标准应当与会计年度末

相一致。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义务存在与否，与财务报告

期间的长度无关。当然，由于预计负债的金额是根据会计期期

末清偿该负债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确定的，但是随着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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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如果清偿该负债的最佳估计数发生了变化，则企业应

当对已经确认的预计负债金额作相应调增或者调减。
5、建造合同

在中期末确认和计量建造合同收入和费用时，应当遵循

《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对于中期末尚未完工的建造

合同，不论这些建造合同是否将在本年度内完工，企业都应当

按照以下原则进行中期会计处理：
（1）如果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地估计，企业应当根据

完工百分比法在中期资产负债表日确认中期合同收入和费

用；
（2）如果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地估计，企业应当区别

以下情况处理：
①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中期合同收入应当根据能够收

回的实际合同成本加以确认，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

为费用。
②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企业应当在发生时立即确认

为费用，不确认收入。
（3）如果合同预计总成本将超过合同预计总收入，应当将

预计损失立即确认为当期费用。
6、提供劳务

在中期末确认和计量劳务收入以及成本时，应当遵循《企

业会计准则——收入》。对于中期末尚未完成的劳务，不论这

些劳务是否将在本年度内完成，企业都应当按照以下原则进

行中期会计处理：
（1）在提供劳务的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企业

应当在中期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相关的劳务

收入。
（2）在提供劳务的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在

中期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区别以下三种情况进行处理：
①如果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能够得到补偿，应按照已经

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成本；
②如果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全部得到补偿，

应当按照能够得到补偿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收入，并按已经

发生的劳务成本作为当期费用，确认的收入金额小于已经发

生的劳务成本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损失；
③如果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全部不能够得到补偿，则不

应当在中期资产负债表日确认收入，但应当将已经发生的劳

务成本确认为当期费用。

问：根据收入与费用相配比的原则，企业应当在中期

确认所得税费用，而我国企业所得税实行按年计征的方式，

那么如何在中期会计报表中确认和计量所得税费用？

答：中期所得税的确认和计量原则应当与年度会计报表

所采用的所得税确认和计量原则相一致。即企业如果在年度

会计报表中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所得税，则在中期会计报表

中也应当按照应付税款法的核算原则预计中期所得税；企业

如果在年度会计报表中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所得税，则

在中期会计报表中也应当按照纳税影响会计法的核算原则预

计中期所得税，其中如果企业在年度会计报表中是采用递延

法核算所得税的，则在中期会计报表中也应当按照递延法的

核算原则预计中期所得税，如果企业在年度会计报表中采用

债务法核算所得税的，则在中期会计报表中也应当按照债务

法的核算原则预计所得税。企业既不得在中期随意变更所得

税的核算方法，也不得采用与年度会计报表不相一致的所得

税核算方法。与此同时，企业在具体确认和计量各中期所得税

时，应当以年初至本中期末为基础。
（1）按照应付税款法确认和计量中期所得税举例

例 15 W 公司为一家需编制季度财务报告的企业，公司

所得税按年计征、分季预缴。公司在 20×2 年第 1 季度的应纳

税所得额为 1 000 万元，上半年累计应纳税所得额为 1 800

万元，1 至 9 月份累计应纳税所得额为 3 200万元，全年应纳

税所得额为 4 400万元。该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33%。公
司年度会计报表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所得税。

根据上述资料，计算 W 公司 20×2 年度各季度应交的所

得税、应确认的所得税费用和各季度应作的账务处理如下：

①第 1 季度：

本季度应纳税所得额=1 000万元

本季度应交的企业所得税=1 000×33% =330万元

本季度应确认的所得税费用=330 万元

账务处理：

借：所得税  3 300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3 300 000

②第 2季度：

本季度应纳税所得额=1 800-1 000=800万元

本季度应交的企业所得税=800×33% =264 万元

本季度应确认的所得税费用=264万元

账务处理：
借：所得税  2 640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2 640 000

③第 3季度：

本季度应纳税所得额=3 200-1 000-800=1 400万元

本季度应交的企业所得税=1 400×33% =462万元

本季度应确认的所得税费用=462万元

账务处理：
借：所得税  4 620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4 620 000

④第 4 季度：
本季度应纳税所得额=4 400-1 000-800-1 400=1 200

万元

本季度应交的企业所得税=1 200×33% =396万元

本季应确认的所得税费用=396万元

账务处理：

借：所得税  3 960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3 960 000

（2）按照纳税影响会计法确认和计量中期所得税举例

例 16 ABC 公司为一家需要编制季度财务报告的企业。
公司所得税按年计征，按季预缴。公司按规定，计税工资的人

均月扣除最高限额为 800 元，公司共有员工 500 人，在 20×2

年内公司员工人数没有发生变化，则公司各月的计税工资总

额为 40 万元，每季的计税工资总额为 120万元。公司在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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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各季度实际发放的工资数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在 20×1 年 12 月 31 日购入一项固定资产，固定资产

原价为 1 501万元，预计净残值为 1 万元，预计使用年限为 5

年。按照税法规定企业只能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企业考

虑到该项固定资产更新较快，在会计上采用年数总和法计提

折旧，两者折旧年限一致。则公司在 20×2年至 20×6 年各年的

会计折旧和税收折旧分别如下：

单位：万元

据此，ABC 公司在 20×2年度各季度的会计折旧和税收折

旧分别如下表： 单位：万元

ABC 公司在 20×2年各季度实现的税前会计利润如下表：

单位：万元

假定 ABC 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33% ，20×2 年度无

其他纳税调整事项，公司在年度会计报表中采用债务法核算

所得税。
分析：由于公司在年度会计报表中采用债务法核算所得

税，所以在编制季度财务报告时，也应当采用债务法核算每个

季度的所得税。
根据上述资料计算 ABC 公司在 20×2 年各季度的所得税

费用和递延所得税金额如下表： 单位：万元

根据上表，对 20×2年各季度应确认的所得税费用、递延

税款和应交所得税进行账务处理如下：

A.第 1 季度：

借：所得税  3 960 000

递延税款  165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4 125 000

B.第 2 季度：

借：所得税  2 970 000

递延税款  165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3 135 000

C.第 3季度：

借：所得税  5 214 000

递延税款  165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5 379 000

D.第 4季度：
借：所得税  6 534 000

递延税款  165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6 699 000

20×3 年至 20×6 年间各季度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与

20×2 年相同。
（三）中期会计估计的应用

根据中期财务报告准则的规定，企业在中期进行会计计

量时，应当保证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可靠的，而且与理解企业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相关的所有重要财务信息都

能够得到恰当的披露。同时，在中期财务报告中的计量和年度

财务报告一样，都应当基于合理的估计，但是，在编制中期财

务报告时，一般需要比年度财务报告应用更多的会计估计。也
就是说，基于中期财务报告编报时间比较短和成本效益等方

面的考虑，企业在编制中期财务报告时，可以比年度财务报告

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会计估计。

问：对于中期会计政策变更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企业在中期如果发生了会计政策的变更，应当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

正》的规定处理，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作相应披露。其中，在会

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能够合理确定的情况下，除非国家

规定了相关的会计处理方法，企业应当对所提供的以前年度

比较会计报表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和这些会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的数字进行追溯调整；同时，涉及到本会计年度内会

计政策变更以前各中期会计报表相关项目数字的，也应当予

以追溯调整，视同该会计政策在整个会计年度和可比会计报

表期间一贯采用。
（一）会计政策变更发生在会计年度第 1 季度的情况

如果企业的会计政策变更发生在会计年度的第 1 季度，

则企业除了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并作相应的账务

处理之外，在会计报表的列报方面，只需要根据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编制第 1季度和当年度以后季度会计报表，并对根据规

定要求提供的以前年度比较会计报表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

益和这些会计报表的其他相关项目数字作相应调整；在会计

报表附注的披露方面，应当披露会计政策变更对以前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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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影响数（包括对比较会计报表最早期间期初留存收益的

影响数和以前年度可比中期损益的影响数）和对第 1 季度损

益的影响数，在当年度第 1 季度之后的其他季度会计报表附

注中，则应当披露第 1 季度发生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当季度损

益的影响数和年初至本季度末损益的影响数。
（二）会计政策变更发生在会计年度内第 1 季度之外的其

他季度

企业的会计政策变更发生在会计年度内第 1 季度之外的

其他季度，如第 2 季度、第 3 季度等，企业除了应当计算会计

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并作相应的账务处理之外，在会计报

表的列报方面，还需要调整根据规定要求提供的以前年度比

较会计报表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和比较会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的数字，以及在会计政策变更季度财务报告中或者变

更以后季度财务报告中所涉及到的本会计年度内发生会计政

策变更之前季度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数字；在会计报表附注

的披露方面，企业需要披露会计政策变更对以前年度的累积

影响数〔包括对比较会计报表最早期间期初留存收益的影响

数和以前年度可比中期损益的影响数（这里所指的可比中期

损益的影响数包括可比季度损益的影响数和可比年初至季度

末损益的影响数）〕，以及对当年度变更季度、年初至变更季度

末损益的影响数和当年度会计政策变更前各季度损益的影响

数，同时，在发生会计政策变更以后季度会计报表附注中也需

要作相应披露。例如，某企业在第 3 季度发生了会计政策变

更，则在其第 3季度财务报告中，需要调整上年度年初留存收

益和上年度末资产负债表、上年度第 3 季度利润表和上年度

年初至第 3季度末利润表相关项目的数字，同时，在会计报表

附注中还需要对会计政策变更对以前年度累积影响数、上年

度年初留存收益影响数、上年度第 3季度净利润影响数、上年

度年初至第 3 季度末净利润影响数，以及对本年度第 3 季度

净利润影响数、本年度年初至第 3季度末净利润影响数和本

年度第 1、2季度净利润影响数分别作出说明。

问：企业在采用中期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中期财务报告

时应当如何作好衔接工作？

答：为了有助于中期财务报告准则的贯彻实施和保证中

期财务报告信息的可比性，中期财务报告准则具体规定了以

下衔接办法：
（一）如果企业在首次按照中期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中期财

务报告的以前年度没有编制过可比中期（包括可比本中期和

可比年初至本中期期末）的会计报表，则在该企业首次采用中

期财务报告准则的年度所提供的中期财务报告中可以不提供

上年度可比中期的会计报表。
（二）如果企业在以前年度编制了可比中期的会计报表，

则在该企业首次采用中期财务报告准则的年度所提供的中期

财务报告中，应当提供上年度可比中期的会计报表，而且如果

上年度可比中期的会计报表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中期财务报

告准则的规定不相符的，还应当作追溯调整。
（三）从使用中期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中期财务报告的第二

年起，由于在其首次采用中期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中期财务报

告的第一年里，已经编制有各比较会计报表，所以从第二年起

的各中期财务报告中，企业就应当提供规定的所有可比中期

的会计报表。
（四）在企业根据中期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中期财务报告

时，如果披露的其他信息涉及到需要提供上年度比较数字的，

亦按照上述（一）、（二）、（三）的原则处理。这些信息包括中期

财务报告准则规定的应当在中期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关联

方交易信息、分部收入与分部利润（亏损）信息等。
（执笔：陆建桥）  责任编辑  袁 庚

建议·动态
书评  邯 钢经验 与求 实的 学 风

——《公司理财研究》读后

阎达五

1997 年以 前全国企业学邯钢，邯钢成为全国学习的

一面红旗。1997 年以 后，邯钢见报 少了 ，去邯钢学习的人

少了 ，似乎邯钢只 是昔日的辉 煌。其实这完全是误 会。
《公 司理 财研究》一书的作者范长缨教授等经过深入调

查，在书中把邯钢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1994 年以 前

的模 拟 市场核 算，1994—1997 年的技 术进步和 1997 年

以 后的结构优化升级。三个阶段的内在联 系是：通过模

拟市场核 算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积 累资金；用积 累的资

金 支撑技 术进步，用技术进步进一步降低成本，大幅 度

提 高效益，并引发结构优 化升级；通过全方位的结 构优

化升级 ，为 在全新层 面上提 高经 济效 益，推动技 术进步

开辟坦途，从 而使邯钢在整体运行上步入良性、互动、快

速、稳定的发展轨道。作者不是从本本出发，不是从概念

出发，而是立足我国企业实践，大胆探索创新，抓住邯钢

经验的精髓，从中提炼出具有前瞻性、操作性 强，又带有

普遍指导意义的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应该说这是我

国财务、会计理论研究中值得提倡的良好学风。
《公 司理财研究》一书给我们提供了一项耳目 一新

的研究成果。这项成果概括起来就是，推行财务导向管

理模式，强化 有效成本管理，对外进行资本扩张，对内加

强内部控制，构造新的资本结构，不断提升结构化 水平，

实现企业发展的新跨越。可以 说 ，这是一本创新颇多，便

于操作的好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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